              編號
裝訂線

   退還押標金申請單（投標時檢附）
1、 本公司（廠、行）參加「蚵殼港圳及光復圳閘門更新改善計畫」，繳納方式為：
□以現金繳納者匯入本機關專戶臺灣土地銀行桃園分行「013-056-06082-5」，戶名「桃園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401專戶」， 以此方式繳納者押標金無法於開標當日退還;本機關不受理現金當場繳納。
□金融機構本票、支票、郵政匯票及其他       ，倘未得標或廢標，請於開標室內當場退還，未到場則至桃園管理處出納櫃台領取。票據應以「桃園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401專戶」為受款人。
二、【押標金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整。】
投標廠商： 
廠址： 
行動電話： 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：                   (公司大小章)
	
押 標 金 影 本 黏 貼 處
＊請將押標金影印後黏貼至此
(如未貼影本，押標金須於開標結束後至本處出納櫃台辦理退還)



	以下欄位開標前請勿填寫

	□金融機構本票、郵政匯票           □押標金保管證
廠商：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：印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領人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



